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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

关于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

光控安石（上海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

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

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投行”）作为光

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

（第一期）（品种一）（债券简称 “22嘉宝01”，债券代码：

137796.SH）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

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

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

的约定，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

因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发行人”）控

股子公司光控安石（上海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控

安石商管”）与河南爱购大乐城项目业主方郑州中诚置业发展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诚置业”）就签署的《关于郑州大乐城项目

的委托管理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委托管理合同》”）项下的履约

事宜发生争议，光控安石商管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向郑州市管城

回族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郑州管城法院”）提起诉讼。光控安

石商管（原告）的诉讼请求为：1、确认光控安石商管、中诚置

业（被告一）、河南爱购大乐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分公

司（被告二，以下简称“爱购公司郑州分公司”）签署的《委托管

理合同》已于 2022 年 8 月 2 日解除。2、确认光控安石商管、中

诚置业、爱购公司郑州分公司、河南爱购大乐城商业运营管理有

限公司（被告三，以下简称“爱购公司”）签署的《关于郑州大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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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开票事宜的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开票事宜补充协议》”）

已于 2022 年 8 月 2 日解除。3、判令中诚置业、爱购公司郑州分

公司、爱购公司向光控安石商管支付解约赔偿金 20,000,000 元。

4、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中诚置业、爱购公司郑州分公

司、爱购公司承担。

中诚置业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向郑州管城法院提起诉讼，

光控安石商管为被告，爱购公司郑州分公司为第三人。中诚置业

（原告）的诉讼请求为：1、判令确认光控安石商管单方解除双

方签订的《委托管理合同》的通知无效，并判令光控安石商管依

法继续履行上述合同：2、由光控安石商管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

费用、财产保全费用。

此后，中诚置业于 2023 年 2 月 9 日向郑州管城法院提出了

变更诉讼请求，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：1、确认光控安石商管于

2022 年 8 月 1 日向中诚置业、爱购公司、爱购公司郑州分公司发

出的《合同解除通知》不发生法律效力；2、判令解除各方签署

的《委托管理合同》；判令解除《开票事宜补充协议》；3、判

令光控安石商管向中诚置业补足《委托管理合同》约定的保底营

业净收入并计算保底营业净收入的差额至法院判生效之日止（截

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暂计 13,000,000 元，最终数据以审计结果

为准）；并支付保底营业净收入差额的利息（2023 年 2 月 1 日之

前的利息为 62,129.17 元， 2023 年 2 月 1 日之后的利息暂以

13,000,000 元为基数，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基数，按照全国银行间

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%为标准计

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）；4、判令光控安石商管向中诚置业支付

解约赔偿金 20,000,000 元；5、判令光控安石商管承担本案的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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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诉讼费用、保全费用、保函费用。

二、诉讼判决情况

在郑州管城法院受理上述两个案件后，认为两个案件符合合

并审理的条件，将两案合并审理，并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对案件

进行了开庭审理。光控安石商管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收到了郑州

管城法院作出的（2022）豫 0104 民初 13173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

判决如下：1、光控安石商管 2022 年 8 月 2 日向中诚置业、爱购

公司、爱购公司郑州分公司发送的《解除合同通知》不发生解除

合同的效力；2、光控安石商管、中诚置业、爱购公司郑州分公

司 2021 年 4 月 16 日签订的《委托管理合同》于 2022 年 11 月 7

日解除；3、光控安石商管、中诚置业、爱购公司、爱购公司郑

州分公司 2021 年 5 月 12 日签订的《开票事宜的补充协议》于

2022 年 11 月 7 日解除；4、光控安石商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

日内向中诚置业、爱购公司、爱购公司郑州分公司支付解约赔偿

金 20,000,000 元；5、驳回中诚置业、爱购公司、爱购公司郑州

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；6、驳回光控安石商管的诉讼请求。

光控安石商管将在法定期限内向郑州管城法院递交上诉状，

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三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上述一审判决书尚未生效，光控安石商

管将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。因发行人间接持有光控安石商管

51%股权，发行人已在 2022 年年度财务报表中计提预计负债

2,019.69 万元，对应减少 2022 年度归属于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

772.53 万元。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实际影响

以后续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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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，本次诉讼不会对发行

人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发行人将

持续关注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，积极采取各项措施，维护公司及

股东的合法权益，并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根据案件进展情

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东方投行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

执业行为准则》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，并提醒投资

者注意相关风险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

